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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比选公告

四川文理学院莲湖校区第 13-16号学生公寓建设项目《项目名称 )

招标代理机构比选公告 (评分法 )

1。 比选条件

本比选项 目为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 目,四川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核准机关名称 )核准 (招标事项核准文号为川发改社会函 【20⒛】”2

号 )的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比选文件在/(投资主管部门名称 )的备案号

为 /。

2。 项目概况

2.1项 目业主:四川文理学院                          尸

2.2建设地点:达州市通川区塔石路中段 519号 ,四川文理学院莲湖校区内。      $
2.3项 日规模:总建筑面积⒛6b,平方米。其中 13、 14、 15、 16号学生公

寓为地止 6层建筑,建筑面积均为 71bT平方。配套建设绿化、管线、室外道路、       》
室外照明灯公用附属设施。

2.4计划工期:3bs日 历天;计划开工时间: ⒛21年 1月

2.5项 目总投资:9m2万元

2.6项 目资金来源:学校自筹

2.7代理招标估算金额:9TO2万 元

3.申请人资格要求

3.l资格等级:申请人的资格等级不作要求。

3.2申 请人业绩要求:⒛⒅ 年来,申请人至少己完成 3个 (0至 3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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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 类分类项 目业绩。

3.3拟任项 目负责人业绩要求:⒛08年来 ,拟任项 目负责人至少已完成

3 个 (0至 3个 )类似项 目个人业绩,每个项 目的中标金额应不低于第 2.7

款
“
代理招标估算金额

”
的 1OO%(0至 100)。

3.4没有被限制申请的情形和不存在同时申请的情形。

3.5本次比选不接受联合体申请。

4.申请入参加比选

4.1申 请人可在四川汇合源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获取比选文件 ,凡有意参加

比选竞争并符合第 3条 “
申请人资格要求

”
的招标代理机构 ,请 自发出比选公告

之日起至 ⒛⒛ 年 6月 17日 10时 30分 (申 请截止时间。从发布比选公告之

日起至申请截止之日止最短不少于 5日 ;本比选文件规定的时间为北京时间 ),

在四川汇合源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自愿报名 (报名需携带以下资料:单位介绍信

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均加盖鲜章),报名地址:成都市武侯区太平园中四路

(星狮路 818)大合仓星商界 4栋 4单元 3楼 SO2号 )。

4.2比选服务费 2OO元 。

5。 代理申请书的递交

5.1代理中请书递交的截止时间为申请截止时间。地点为成都市武侯区太平

园中四路 (星狮路 818)大合仓星商界 4栋 4单元 3楼 sO2号 )。

5,2代理申请书应由申请人本单位的人员亲自递交。

5.3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代理申请书,比选人不予受理。

6.评审和随机选择

6.1比选人于申请人递交代理申请书的当天,对收到的代理申请书按规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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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评审委员会按第三章
“
评审办法和标准

”
进行评审,经评审得分在  90 分

(GO或 70或 80或 gO分 四档 )以上的申请人 (3个以上),通过监督部门从符合

条件的申请人中随机选择 1个申请人作为中选人。

6.2随机选择在申请人的代理申请书递交人员和有关监督部门现场监督下

进行。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比选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 〃唧 ,cebpubservice.∞ m/)

和四川文理学院官网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比 选 人:四川文理学院

地  址:达州市通川区塔石路中段 519号

由阝    钐扁: 635000

联 系 人:汤元斌

电  话:0818-2796632

移动电话:/

传  真: /

⒛⒛ 年 6月  10 日 (上网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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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比选人应对本比选公告不加修改地引用。比选人除在下划线空格处按规

定和要求填写外,比选人不得有比选文件规定以外的任何增减或改动。

(2)第 3.1款 比选人对申请人的资格等级不得提出高于国家规定的要求。如

工程总投资 1亿元人民币以下的工程招标代理业务,只 能要求不低于乙级的工

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工程总投资 6000万 元人民币以下的工程招标代理业务 ,

只能要求不低于暂定级的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 ;又如,总 投资 2亿 元人民币及

以下的中央投资项 目,只 能要求不低于乙级的中央投资项 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 ,

总投资 1亿元人民币及以下的中央投资项 目,只 能要求不低于预各级的中央投资

项 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

(3)“ ⒛⒅ 年来
”
、
“
⒛10年来

”
,是指 ⒛OS(2010)年 1月 1日 以来,下 同。

(4)第 3.2款 和第 3,3款对申请人和拟任项 目负责人的业绩要求限定为 0

至 3个 ,即 比选人可以填 0个 、1个 、2个 、3个。业绩填 0个 的,即 不强制要

求申请人具备此项业绩。

业绩填 0的 ,并不代表申请人没有招标代理业绩,只是申请人的业绩不作为

强制性条件。只要取得招标代理机构资质,就有相应的招标代理业绩。如 :

根据 《工程建设项 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原建设部令 2OO7年 第

1M号 )第 九条规定,申 请甲级工程招标代理资格的机构,近 3年 内累计工程招

标代理中标金额在 16亿元人民币以上; 第十条规定,申 请乙级工程招标代理

资格的机构,近 3年 内累计工程招标代理中标金额在 8亿元人民币以上。

根据 《中央投资项 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管理办法》(国 家发展改革委令

⒛05年 第 36号 )第 九条规定,申 请甲级招标代理机构资格的机构,近 5年从事

过的招标代理项 目个数在 300个 以上,中 标金额累计在 50亿元人民币以上;第

十条规定,申 请乙级招标代理机构资格的机构,近 3年从事过的招标代理项 目个

数在 100个 以上,中标金额累计在 15亿 元人民币以上。第二十四条又规定,甲

级招标机构年度招标业绩达不到 10亿元人民币、乙级招标机构年度招标业绩达

不到 5亿 元人民币的,为 年检不合格。

(5) 申请人不符合第 3条 “
申请人资格要求

”
的,川 报网通过技术措施代

比选人不接受其参加比选。

(6)第 4,2款 “
比选技术服务费

”
包括电子比选费、网络服务费等。

(7)比选人可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自主决定评审和随机抽取的地点。但比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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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确定的评审和随机抽取地点必须有能够连接到互联网的计算机和打印机,并应

有监督人员到场监督。比选文件备案部门各案时对评审和随机抽取地点有规定的 ,

比选人应从其规定。

(8)比 选文件上网后,比 选人不得修改比选文件。因特殊情况确需修改比选

文件的,经原备案部门重新各案后,撤销已发布的比选公告和比选文件 ,通知已

参加比选的申请人 ,并重新发布比选公告。给申请人造成损失的,由 比选人承担。

(9)比 选文件上网后,比 选人应仔细核对比选文件 (特别是上传给川报网的

有比选人单位章和签字的封面、第一章
“
比选公告矫口第三章

“
评审办法和标准

”
)。

发现错误的,应及时处理。

(10)本 比选文件中规定的
“
以上

”
都包括本数 ,“ 以下

”
不包括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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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评审办法和标准

1。 总则

1.1本次招标代理机构比选的办法采用评分法。对在代理申请书递交截止时

间前收到的代理申请书,评审委员会按照本章规定的方法、评审因素、标准和程

序对代理申请书进行评审。没有规定的方法、评审因素和标准 ,不得作为评审的

依据。

1.2评审的地点由比选人决定,但 比选文件备案时,各案部门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1.3经评审委员会评审,得分在第一章
“
比选公告

”
规定分数以上的申请

人,通过川报网随机选择 1个申请人作为中选人。

1.4比选人进行评审时,应当通知投资主管部门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等到场

监督。

1.5国家和省核准招标事项的项目,由 市、州投资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进

行评审监督,但省直接监督管理的项 目除外。

1.6评审委员会成员中评标专家的评审费用和交通费用 ,由 比选人按 《四川

省评标专家评标劳务费用标准指导意见》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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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l

申请人

资格

(1)申请人合格

申请人没有第二章
“
申请人须知

”
第 3条和第 4条规定的

被限制申请的情形和同时申请的情形

(2)从业人员是申请人本单位人员

拟任项目负责人和主要专职技术人员是申请人本单位人员

(申 请人单位工作满 6个月以上,并应提供申请人为其缴纳的

最近连续 6个月养老保险证明,按规定缓交的和不再需要交纳

的应提供社保部门的证明)

,
~

代理报价 (3)代理收费符合规定且不超过最高限价

3
代型里

申请书

(4)代理申请书提供的所有招标代理业绩、良好信用、不良

信用,应是从公告的川报网直接打印

刀
△

原件核验

(5)按要求提交业绩原件核验

对申请人提供的招标代理业绩,评审委员会在评审时可以

要求申请人提交委托代理合同 (原件 )和招标人评价意见 (原

件 )供核验 (类似项 目业绩和类似项目个人业绩除外 )

冖
0 澄清 (6)申 请人按评审委员会要求进行澄清

2.强制性评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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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值构成

分值构成说明 :

(1)项 目管理机构、代理业绩、报价、良好信用、不 良信用、细微偏差的

分值由比选人自主确定。项 目管理机构、代理业绩、报价各子项的具体分值由比

选人自主确定;良好信用和不良信用各子项、细微偏差每 1处的具体分值限定在

0-5分 ,比选人在此范围内确定具体的分值。备案部门对分值构成在本范围内有

具体规定的从其规定。

(2)比选人具体分值的确定应体现公平和效率原则,如高级职称的分值不

得低于中级职称 ,中级职称的分值不得低于初级职称 :类似项 目业绩和类似项 目

个人业绩中,中标金额以上项 目分值不得低于此中标金额以下的项 目分值等。

(3)比选人在
“
编列内容

”
中设定的分值为最高分值,各项评审标准中申

请人所得分值超过设定分值的,以该项设定的最高分值计算申请人得分。

条款内容 序号 编列内容

分值构成

(总分 100分 )

1 项目管理机构:A=15分
,
~ 招标代理业绩:B= 25分

3 代理收费:C= 15 分

/J 良好信用:D= 30分
一b 不良信用:E= 10分

6 细微偏差:F=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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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管理机构评分标准 (A〓 15
`
I
'分

序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l

拟任项 目负责人和

主要专职技术人员职称

高级职称的 1人得 3 分

中级职称的 1人得 2 分

初级职称的 1人得 1分

,
~

拟任项 目负责人

和主要专职技术人员

其他 (除 1外 )资格

(不多于 3个 )

有 招标代理从业人员证书 (或执业印章)资

格、

有    \   资格、

有    \   资格

的 1人 1个资格得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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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招标代理业绩评分标准 (B〓 25分 )

招标代理业绩评分标准说明 :

2OO8年来代理的类似项 目业绩和类似项 目个人业绩,比选人设定的代理中

标金额应是 1千万元 (人民币)的整倍数。如 1千万元、2千万元、3千万元⋯⋯

10千万元⋯⋯

序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1 ⒛OS年来招标代理总业绩 1个项目得 0分

9
臼

2OO8年来代理的 房屋建筑类

分类项 目业绩 (与 第一章
“
比

选公告
”
第 3.2款要求的分类

一致 )

1个项 目得 0分

⒛⒅ 年来代理的类似项目业绩

中标金额在 9 千万元以上的 l个项 目

得 0.1分 ,此中标金额以下的 1个项

目得 0分

4

拟担任项 目负责人和主要专职

技术人员的,⒛⒅ 年来的类似

项 目个人业绩

中标金额在 0 千万元以上的 1个项

目 1人得 0分 ,此中标金额以下的 1

个项 目 1人得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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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代理收费评分标准 (C= 15分 ),最高限价:按 《招标代理服务

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 〔⒛∞〕19BO号 )计费标准 BO %

代理收费评分标准说明 :

(1)根据 《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 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

[⒛ 15]2gg号 )规定,在 己放开非政府投资及非政府委托的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

格的基础上,全面放开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建设项 目专业服务价格 ,招标代理

服务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申请人可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和自身服务成本等收取代理

费用,代理收费不得超过最高限价,超过最高限价的,比选人不予受理。代理收

费可参照 《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 (⒛02)1980号 )收费标

准计算,上下浮动幅度可超过 ⒛%。

(2)申 请人的代理收费得分,最高为本项设定的分数,最低 0分。

得分 (C)=(⒛±M× 10ω ×2。 5×鹇

M为招标代理机构按 《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 [2OO2]19SO号 )

规定的收费标准上下浮动幅度 (%),上浮记为—,下浮记为 +。 如+⒛%,-20%。

N为 比选人设定的本项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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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良好信用评分标准 (D〓 30分 )

良好信用评分标准说明 :

(l)既往类似项 日业绩中的项 目,项 目业主对申请人及项 日负责人和主要

专职技术人员履约情况评价为
“
满意

”
的,为其良好信用。

(2)项 目业主对招标代理机构的
“
履约情况评价表

”,应在委托业务完成后

1个月内寄 (送 )或转交给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3)四 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项 日业主对招标代理机构的
“
履约情况评

价表
”
在川报网进行公告。没有在川报网公告的履约情况评价不作为招标代理机

构比选信用评分的依据。

(4)随着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良好信用的范围将逐步扩大。

8.不 良信用评分标准 (E= 10分 )

不 良信用评分标准说明 :

(1)既往类似项 目中,项 目业主对申请人及项 目负责人和主要专职技术人

员履约情况评价为
“
不满意

”
的,为其不 良信用。

(2)项 目业主对招标代理机构的
“
履约情况评价表

”,应在委托业务完成后

1个月内寄 (送 )或转交给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3)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项目业主对招标代理机构的
“
履约情况评

序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l

2010年来既往类似项 目中,项 目业

主对申请人履约情况评价为
“
满意

”

的

1个项 目得 0.怩 分 (卜5分 )

^
ν

~

2010年来既往类似项 目中,项 目业

主对拟任项 目负责人和主要专职技

术人员履约情况评价为
“
满意

”
的

1人/1个项 目各得 0分 (卜5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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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表
”
在川报网进行公告。没有在川报网公告的履约情况评价不作为招标代理机

构比选信用评分的依据。

(4)监督部门对申请人及从业人员既往项 日代理违法违规的通报、处理、

处罚,以通报、处理、处罚的监督部门提供的书面文书、文件并在川报网公告的

为依据。没有在川报网公告的通报、处理、处罚不作为招标代理机构比选不 良信

用评分的依据。

(5)对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的通报、处理、处罚,除监督部门提供外 ,

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入员可以自行申报,其他单位和个人也可以举报。

(6)对通报、处理、处罚的理解发生歧义的,以发出文件、文书的监督部

门解释为准。

(7)通报、处理、处罚涉及到市场禁入 (限制参加比选 ),市场禁入期满后

但仍在本不良信用评分期内的,仍要按不良信用评分标准扣分。

(8)“ 不 良信用评分标准
”

中设定的得分为最高分,有扣分的,扣完为止 ,

不计负分。

(9)随着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不 良信用的范围将逐步扩大。

序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l

⒛10年来既往类似项 目中,项 目业主

对申请人履约情况评价为
“
不满意

”

的

1个项目扣 2分 (卜5分 )

~
”

白

⒛ 10年来既往类似项 目中,项 目业主

对拟任项 目负责人和主要专职技术人

员履约情况评价为
“
不满意

”
的

1人/1个项 目各扣 2分(05分 )

3

⒛10年来 ,既往项 目中监督部门对申

请人代理违法违规的通报、处理、处

罚

1次扣 2 分 (0-5分 )

4

⒛10年来,既往项 目中监督部门对拟

任项 目负责人和主要专职技术人员代

理违法违规行为的通报、处理、处罚

l人/次各扣 2分 (卜5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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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细微偏差评分标准 (F=⊥ 分)

细微偏差评分标准说明 :

(1)细微偏差是指代理申请书在实质上响应比选文件要求 (即不违反第 2

条规定的
“
强制性评审标准

”),但在个别地方存在不符合比选文件的规定和要求

(漏项、错误或不完整 )。 第 2条规定的
“
强制性评审标准

”
之外的偏差都是细

微偏差。补正细微偏差后不影响代理申请书的有效性 (即代理申请书有细微偏差 ,

按规定补正后符合比选文件要求的,强制性评审不得作
“
不通过

”
处理 ),但要

按本评分标准扣分。

(2)评审委员会应当通过书面方式要求存在细微偏差的申请人在规定的时

间内予以澄清、说明和补正 (统称为澄清 )。 在规定的时间内拒不澄清的,或澄

清后仍不符合比选文件要求的,不能通过强制性评审;按规定澄清后 ,再对澄清

前存在的细微偏差按本评分标准扣分。

(3)“ 细微偏差评分标准
”
每 1处扣分最高 5分 ,最低 0分。有细微偏差扣

分的,扣完为止,不计负分。

例如:某项 目比选文件设定的细微偏差
“
本项 10分 ”

和
“1处扣 5 分

”
,

某代理申请书有 1处细微偏差,扣 5分 ,此项得 5分 ;有 4处细微偏差,只扣

10分 ,此项得 0分。

序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1

代理申请书有不符合比选文件规定和

要求的细微偏差
1处扣 0.1分 (05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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